
蔡某在某便利店花7000元
购买了一款能调制鸡尾酒的洋
酒共36瓶。回家后蔡某发现，
该酒配料表中含有“胡荽、荜澄
茄浆果、鸢尾草、天蚕子”几种成
分，认为该商品不符合我国食品
安全标准，便找到便利店退货，
并要求10倍赔偿。

便利店认为该洋酒是从正
规渠道进货，符合相关食品安全
标准，拒绝了蔡某的要求。蔡某
将便利店诉至昆明市五华区法
院。

买家要求10倍赔偿
原告蔡某认为，在卫法监发

［2002］51号“卫生部关于进一步
规范保健食品原料管理的通知”
中，卫生部公布了《既是食品又
是药品的物品名单》《可用于保
健食品的物品名单》《保健食品
禁用物品名单》。涉案洋酒中的
胡荽、荜澄茄浆果、鸢尾草、天蚕
子几种物质均不在卫生部公布
的名单中，也不得作为食品原料
添加到食品中，故涉案洋酒不符
合我国的食品安全标准，被告便
利店应承担“退一赔十”的责

任。蔡某要求便利店返还购货
款7000元，支付10倍赔偿金7
万元，并承担该案诉讼费。

被告便利店辩称，该店出售
的洋酒是从昆明经济技术开发
区某酒类经营部合法采购的，而
该经营部的酒是从进口商北京
某商贸有限公司采购而来，进口
商有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取得
了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属于
合法进口商品，符合中国食品安
全标准。原告蔡某所称不符合
我国食品安全标准的洋酒是从
天津某商贸有限公司进口的，该
便利店并未销售过该款洋酒，蔡
某涉嫌为谋取不正当利益掉包
商品。便利店认为，蔡某一次性
购买36瓶酒的行为并非出于善
意，是不正当消费者，请求法院
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法院审理案件
经法院查明，涉案洋酒是经

我国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检验
合格并准予进口。根据《进出口
食品安全管理办法》第16条规
定：检验检疫机构应当对标签内
容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和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要求及与质量有关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进行检
验，包括格式版面检验和标签标
注内容的符合性监测。第18条
规定：进口食品经检验检疫合格
的，由检验检疫机构出具合格证
明，准予销售、使用。

被告已举证证实涉案商品
进口时经过我国出入境检验检
疫机构检验检疫合格并准予进
口，故法院认定涉案商品目前可
以合法销售。另外，即使涉案商
品不符合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被告作为销售者，已查验了
供货商的资质，并查验了涉案商
品的进口手续，已合理履行了作
为销售者必要的查验义务，其主
观上不存在明知是不符合食品
安全标准的产品而依然销售的
情形。原告的诉请没有事实和
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最终，法院判决驳回原告诉
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00元由
原告承担。

何种情况下可“退一赔十”
云典律师事务所律师王丹

表示，该案中，被告便利店向法

庭出具了海关的检验检疫证明
等合法入关凭证，能够证实涉案
酒品符合我国食品安全标准；原
告蔡某主张其购买的酒品中含
有不得作为食品原料添加到食
品中的材料，存在食品安全质量
问题，但却未经过相关鉴定机构
鉴定和认证，因此，蔡某的主张
无法得到法院支持。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购买
商品符合“退一赔十”的标准
呢？王丹说，《食品安全法》第
148条规定，消费者因不符合食
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受到损害
的，可向经营者要求赔偿损失，
也可向生产者要求赔偿损失。
接到消费者赔偿要求的生产经
营者，应当实行首负责任制，先
行赔付，不得推诿；属于生产者
责任的，经营者赔偿后有权向
生产者追偿；属于经营者责任
的，生产者赔偿后有权向经营
者追偿。

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的食品或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
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
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向生产
者或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10倍

或损失3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
的金额不足 1000元的，定为
1000元。但是，食品的标签、说
明书存在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
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瑕疵的
除外。根据该条规定，若消费
者因购买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的食品受到损害，可依据该条
规定要求经营者或生产者赔偿
损失，但应有证据证实所购食
品确实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如应出具相关鉴定机构的鉴定
报告等证据。

买卖双方都要保留好票据
作为商家和消费者该如何

维权呢？王丹建议，消费者在购
买食品时，应先确认相关食品在
食用有效期内，且保留好相关购
买票据。而商家在销售商品时，
发现有些消费者购买的商品数
量很多，且商品价格偏高时，应
注意保存该消费者购买商品的
凭证，且对其购买的商品品种、
数量、生产商或进口商等详细信
息，均记录在其购买凭证中，避
免消费者掉包同类商品后向商
家索赔。 （云南法制报）

首都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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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维权动态

■ 典型案例

买到“问题”洋酒 消费者起诉“退一赔十”

■ 辟谣干线熏煮火腿是以畜禽肉为
主要原料，经精选、切块、盐水
注射或浸渍腌制后，加入辅
料，再经滚揉、充填（或不充
填）、蒸煮、烟熏（或不烟熏）、
冷却、包装等工艺制作的火腿
类熟肉制品。在商场、超市冷
藏柜中销售的盐水火腿、里脊
火腿、圆火腿、切片火腿、肘花
火腿等产品，均属于熏煮火
腿。

选购时注意食品包
装与标签

在商场和超市购买时，应
选购包装完好、冷藏贮存的熏
煮火腿；重点关注产品是否在
保质期内，贮存环境是否处于
0-4℃的冷藏条件。避免购买
胀袋或有汁液渗出的熏煮火
腿。

关注质量等级 注意
“无淀粉”不等于纯肉

国家标准《熏煮火腿》将
其分为特级、优级和普通级三
种质量等级，其蛋白质含量依
次为≥18%、≥15%、≥12%，淀
粉含量为≤2%、≤4%、≤6%，
质量等级在产品标签中有明
确标注。肉制品是摄入优质
动物蛋白的重要来源，如果淀
粉含量过高，肉的营养价值则
相对降低，故从营养角度考
虑，建议选择质量等级较高的
熏煮火腿。但应注意，“无淀
粉”熏煮火腿并非纯肉火腿，
一般情况下产品中淀粉含量
应低于1%。同时，应注意大
豆蛋白、豌豆蛋白等非肉类蛋
白质的加入同样降低肉类蛋
白占比。

近日，厦门中院针对一起消
费纠纷作出终审判决，要求被告
商场向消费者退还货款并支付
10倍的赔偿金。

消费者吴先生起诉说，他在
被告商场购买多力牌橄榄葵花
食用调和油 43瓶，支付货款
3706.3元。这些调和油标签正
面图案标明“橄榄葵花食用调
和油”“精选多力葵花籽油与特
级初榨橄榄油”字样，其中，“特
级初榨橄榄油”以相同字样换
行加以标注，在文字右下方配
有橄榄果实图案。但是，实际

上这些调和油的主要成分并非
橄榄油。

吴先生将商场告上了法
庭。他认为，这些涉案商品的标
签形式不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
准要求，足以使消费者误以为其
系以橄榄油为主要成分。因此，
请求法院判决商场“退一赔十”。

经审理，中院作出二审判
决，判令商场向吴先生“退一赔
十”。

专家点评

西南政法大学校长、教授、

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询员付子
堂：本案二审判决明确食品安
全标准应当包括与食品卫生、
营养有关的标签、标志、说明书
的要求，体现司法对食品安全
标准的理解达到更高维度。同
时，从食品标签内容对消费者
购买选择的影响和食品成分含
量对商品价格和消费者使用方
法的影响，分析认定涉案商品
的标签标示足以对消费者造成
误导，从而依法支持消费者要
求经营者退款并支付赔偿金的
请求。

日前，有人在微信朋友圈转发一则标题为“浙江某地惊
现弹力年糕”的网帖。文中写道，浙江金华某地的年糕小作
坊里疑似出现“弹力年糕”，年糕按下去马上回弹，且拉不断，
怀疑是用塑料大米做的。同时还在网帖内配了短视频。

发现网帖后，金华市市场监管局立即启动舆情应对预
案，着手调查。根据线索，执法人员来到源东的这家年糕加
工作坊，该店做年糕的大米是从鞋塘镇的一家米店采购，该
米店大米则采购自金华山的一家粮油公司。执法人员立即
对年糕加工作坊、米店、粮油公司进行调查取证，共抽检了大
米、糯米4个批次、年糕2个批次。随后，金华市食品药品检
验检测研究院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对样品进行检测，结果
显示6个样品中均不含有塑料。

金华市市场监管局的食品安全专家表示，大米的种类不
同、存储时间不同，都会影响年糕的口感。年糕中糯米比例
越高，口感越弹。同时，米在水里浸泡的时间、水温都会影响
米的含水率，含水率低，做出来的年糕就硬，不容易切断。

熏煮火腿
的消费提示 食品不符合标准 商场十倍赔偿

浙江金华辟谣浙江金华辟谣““弹力年糕弹力年糕””


